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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校后需办理事项

 办理工作证（数据进校后办理，数据进校日期请与院系老师确认）：办理完报到手续且系统显示

入职完成后，请发送邮件（内容包含：姓名、工作证号，一张白底证件照）至校园卡服务邮箱：

card@tsinghua.edu.cn，并携带身份证到信息化技术中心办理（地址：李兆基科技大楼 B106室；

电话：62771940,62771942；服务时间：工作日 08:00-12:00、13:00-17:00）。工作证也作就餐和

图书馆进入、借阅使用。工作证与工资卡（工资卡办理见下文）自动关联。联合培养博士后可通

过微信小程序、综合服务网站、自助服务机进行校园卡在线充值。工作证使用详见校园卡综合服

务网站（https://card.tsinghua.edu.cn/）和“清华校园卡”微信小程序。

 激活电子身份（数据进校后办理，数据进校日期请与院系老师确认）：清华大学电子身份是指个

人证件号+账号+密码的统称。可线上办理激活：访问 https://id.tsinghua.edu.cn，选择“我是新教

工”，按流程操作即可设置用户名（包含校园网和电子邮箱账号、信息门户账号）及密码。激活

完成后可下载页面上的使用指南，校园网和邮箱需要缴费后才能使用。现场咨询地址：李兆基科

技大楼 B104 室，服务时间:工作日 08:00-12:00、13:00-17:00；电话咨询：62784859。校园网及

邮箱账号仅供在站期间使用，博士后还可申请清华校友总会的免费邮箱，详见清华校友总会网 站

https://www.tsinghua.org.cn/xyfw/xxhfw.htm。

 办理工资卡：凭工作证、身份证件（外籍用护照）原件到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分行清华大学支行（清

华大学校内照澜院）办理，建行咨询电话： 62703393。报到次月起登录信息门户

（http://info.tsinghua.edu.cn/）可查询工资信息。

 提交住房调查表（资产处核查住房调查表符合要求的，可发放住房补贴）：报到后，请将准备好

的《清华大学博士后住房情况调查表》交到资产处 106房间（资产处-房管中心公寓管理办公室地

址）：新水利馆东侧、文西楼东北侧小楼；电话 62783414）。

 博士后周转公寓申请手续：持工作证、《申请住房审批表》（到院系领取并盖章，水木学者到博

后办领取）到资产处（106房间，电话 62783414）办理住房手续。

 开通借书权限（数据进校后办理，数据进校日期请与院系老师确认）：请在线开通借书权限（详

见清华大学图书馆：https://lib.tsinghua.edu.cn/index.htm，服务办理—办证服务—开通借书权限）。

 外籍博士后办理税收协定备案 首次入境的外籍博士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各国政府关

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中的教师和研究人员条款，如果符合协定中的条件可

以享受相应的税收政策（详见清华大学博士后：http://postdoctor.tsinghua.edu.cn/ 在站管理-新入站

博士后须知-办理税收协定备案（首次入境外籍人员））。如果外籍博士后符合协定中的规定，

请到财务处办理备案手续享受个税优惠政策（财务处基金工薪室办公地址：老环境楼 405室；联

系人：刘老师，联系电话 62794883）。

政策信息

 关注网站及微信公众号：有关博士后管理规定、在站期间办事程序、所需表格、有关通知以及就

业等信息在此实时发布并提供下载：清华大学博士后 http://postdoctor.tsinghua.edu.cn/

mailto:card@tsinghua.edu.cn
https://lib.tsinghua.edu.cn/index.htm
http://postdoctor.tsinghua.edu.cn/
http://postdoctor.tsinghu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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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众号“清华博士后”：

 重要规定：每位进站博士后必须仔细阅读《清华大学博士后管理工作规定》及《清华大学学术道

德规范》（可通过清华大学信息门户-规章制度检索平台搜索），并严格执行。

 日常管理：博士后在站期间的日常管理由所在院系负责，博士后中期考核和出站评审由各院系按

照本单位相关办法执行。

 生育登记：博士后在站期间生育登记相关问题请咨询清华园街道，联系电话：62782417。

进站迁户

 迁户说明：博士后进站时在填写中国博士后网站进出站系统信息时选择迁户，可以在进站时将

个人户口迁入学校（进站不随迁配偶和子女）；如选择不迁户，在站期间将不再办理迁户手续。

博士后户口为限制性户口，在站期间不能办理迁户，出站时按国家规定办理户口迁移手续。

 迁户流程：档案到校后一个月，学校统一办理户口迁移介绍信、落户介绍信、《准予迁入证明》

或《入户通知书》，并通知院系领取，转发博士后。户口在清华大学的应届博士毕业生，迁户

手续由校博后办代为办理。（保卫处集体户口及身份证办公室，电话 62793001转集体户口窗口）。

深圳国际研究生院的博士后户口迁到深圳。

https://gzzdjs.tsinghua.edu.cn/index.html?ticket=pm8EKA0Hpw2n01C3VL3MWG7Y6TTT5E9JR8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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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待遇

 薪酬待遇：博士后基本年薪约为税前 12 万，博士后基本工资的发放时间为每月 1 号。

 租房补贴：学校为未租住学校博士后周转公寓的博士后发放每月 3500 元的租房补贴。租房补贴的

发放依据每月 1 日个人是否在站及是否租住周转公寓，该补贴当月不退不补，发放时间为每月 4

日至 15 日。

 住房补贴、物业和采暖补贴：学校依据博士后进站后提交的住房情况调查表为符合条件的人员发

放每月 1000 元的住房补贴，以及 180 元/月的物业补贴和 2160 元/年的采暖补贴。

 科研启动经费：博士后进站后，学校（财务处）拨款 0.5 万元作为博士后的科研启动经费，主要

用于博士后参加学术交流会、发表论文等科研支出，财务应单独立账专款专用。

 外籍博士后居民转非居民个税自行纳税：外籍博士后进站后，请于年底前及时计算当年在境内的

累计居住天数或在税收协定规定的期间内的境内停留天数，如累计不满一百八十三天，可自行前

往税务局办事大厅办理个税居民转非居民个税自行纳税申报（当年个税居民转非居民个税自行纳

税申报的截止日期为次年1月15日）。相关问题可咨询校财务处（基金工薪室，联系电话：62795627）

或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海淀区税务局（咨询电话：12366）：

离学校距离较近的税务局办事大厅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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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海淀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北京市海淀区东冉北街 9 号互联网金融产业

园二层。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海淀区税务局第三税务所，北京市海淀区皂君庙路 5 号院内海淀区政务

服务中心联想桥分中心 1 层。

公积金

 学校为工资关系在校的博士后建立了住房公积金，公积金的转入、转出、提取详见清华大学信息

门户——部门信息——财务处——办事程序——关于住房公积金的相关事宜。校财务处基金工薪

科，电话：62788742。

保险和医疗

 学校为人事关系及档案转入校的博士后缴纳社会保险，其中中国籍（含港澳台）博士后缴纳包括：

失业、工伤、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享受公费医疗待遇。

 学校为在站的外籍博士后缴纳北京市社会保险（失业、工伤、养老、医疗）。

 学校负责缴纳博士后合同期内的社会保险，博士后停薪当月的 15号前学校为其办理完减员手续。

 关于保险和医疗的相关事宜，可咨询人事处福利办，电话：62797625。

博士后周转公寓

 博士后周转公寓具体事务由校资产管理处按照《清华大学周转公寓租用管理规定》执行。

 在您拿到住房钥匙后，首先检查水、电、门、窗及室内家具等是否损坏；博士后周转公寓房屋维

修、水电维修、煤气维修请找资产处住宅物业管理办公室（新水利馆东侧小楼，电话：62782355）。

 有线电视服务——校内博士后周转公寓安装了有线电视接口，如需机顶盒收看电视，可到信息化

技术中心有线电视服务点（西院 41号）现场办理，每户可免费借用一台机顶盒，借用期限与租房

期限相同，收视费 18元/月。线上办理出站手续时有机顶盒审核环节，如借用了机顶盒，需先到

西院 41号归还之后才能通过审核。可访问信息化用户服务网站了解详情：https://its.tsinghua.edu.cn。

如需咨询，可拨打信息化技术中心服务热线：62771764。

子女入园入学

 博士后子女入园、入学（义务教育阶段），先与幼儿园、附小、附中联系，具体要求按附属学校

和幼儿园的相关规定执行（注意：子女户口在北京的，在户口所在地入学）。联系电话：附中教

导处 62781662；附小教务课后服务室 62785612（每周三下午接待）；幼儿园 62781414。博士后

出站时需办理子女转园转学手续，联系方式同上。

 博士后可为配偶和子女办理居住卡，租住学校公寓的博士后持校内周转公寓租住协议到校内居住

卡办理点办理；未租住校内博士后周转公寓的博士后请通过北京市居住证服务平台

（https://www.bjjzzpt.com/）网上预约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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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外地进京的博士后子女未升学或未入园的，请到校医院保健科（电话：62782082），建立北京

市的“预防接种卡”，孩子的“保健手册”及“预防接种卡”将是他（她）入学、入园、出国的

终身凭证，请妥善保管。

补交博士学位证书、人事档案

 报到时未获得博士学位证书或未办理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的博士后，进站半年之内必须到

院系博士后管理老师处查验博士学位证书（或认证）原件，否则以未获得博士学位按退站处理。

 非定向博士毕业生应于报到前办理人事档案邮寄，可登录清华大学信息门户-应用导航-人事-博

士后管理，查询档案是否到校。进站一个月内档案未寄到人事处的（咨询电话：62780309），应

及时与毕业学校联系，确认档案邮寄情况。

基金申请

 博士后基金：博士后在站期间可以申请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和特别资助（具体申报要求

见清华大学博士后网站和清华博士后微信公众号通知），每年校博后办和博士后联谊会将组织博

士后基金申请讲座，届时请关注清华大学博士后网站和清华博士后微信公众号的通知。面上资助

申请一般每年两次，特别资助每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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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基金：博士后在站期间可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博士后适合申请其

中小额度自然基金，由校科研院负责通知和管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由校文科处负责通知和

管理）、重点实验室基金等。请关注党委教师工作部教师发展中心举办的基金讲座。

中期考核

 各院系每年对进站一年左右博士后的工作进度、能力水平和综合素质进行中期考核（具体要求见

各院系中期考核办法）。上半年进站博士后一般在次年 4月参加中期考核，下半年进站博士后一

般在次年 10月参加中期考核。

优秀博士后评选

 博士后在站满一年（完成中期考核）可申请“清华大学优秀博士后”，每年评选一次，具体办法

见《清华大学优秀博士后评选办法》。

因公出国

 博士后在站期间，根据研究工作需要，经院系和合作导师同意，可以到国外开展合作研究、参加

国际学术会议或进行短期学术交流，时间一般不超过半年。合同截止日期前两个月内一般不能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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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办理出国。具体办理：登录清华大学信息门户-应用导航-外事-教职工因公出国（境）任务申

请。

开具各类证明

 博士后可登录清华大学信息门户-应用导航-在线服务系统中申请办理。

延期/二期

 博士后若因工作需要延期出站，需在合同截止日期前两个月提交申请，经合作导师、院系同意报

人事处审批。申请方式：登录清华大学信息门户-应用导航-人事-博士后管理在线申请。

“水木学者”计划

 在站博士后成果突出者可以申请清华大学“水木学者”计划。按照“个人申请、院系推荐、学校

评选”的程序，由学校统一组织选拔，择优支持，一般每年评审两次。详细申请流程请咨询院系

博士后管理老师。

职称认定与评审

 进站前未获评职称的博士后，进站后认定为助理研究员，相关材料于出站时存入个人人事档案。

 在我校流动站工作满三年的博士后，在站期间可申请参加清华大学副研究员任职资格评审，通过

评审的博士后，出站离校时学校将相关材料归入其人事档案。

博士后联谊会

 清华大学博士后联谊会是由清华大学在站博士后自愿组成的群众性团体。本会在全国博士后管理

委员会、清华大学人事处博士后办公室的指导下开展具体工作。

 清华大学博士后联谊会成立于 1988 年。按照《清华大学博士后联谊会章程》要求，一般每年召

开一次换届选举大会，大会选举产生的常务理事会作为联谊会的常设机构，主持开展联谊会日常

工作。

 清华大学博士后联谊会服务博士后的工作和生活，反映博士后的意见与建议，增加博士后和校外

学术界、产业界的交流。清华大学博士后联谊会在每个院系都有负责的理事。您可与本院系的理

事取得联系，在站期间博士后联谊会组织的各项活动将由各院系理事负责通知。

 博士后联谊会设有各种体育活动俱乐部，包括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网球等，加入方式请查询

清华博士后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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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站接收单位查档

出站指南

 出站离校流程。博士后管理系统于博士后合同截止日期前两个月将离校通知发至博士后邮箱。博

士后收到离校通知邮件后，及时与合作导师确定出站评审会时间，并登录清华大学信息门户-应用

导航-人事-博士后管理，填写出站信息。线上办理流程：个人在线申报——合作导师审核——院

系组织评审会——个人完善资料（同时在中国博士后网站进出站系统提交出站申请）——院系审

核（需待中国博士后网站进出站系统全国博管办审核通过后提交）——校博后办审核——出站预

约（博士后在博士后管理系统点击出站预约）——出站办理（线下提交材料）。

 提交博士后研究报告。

1. 博士后研究报告电子版（非涉密报告）请登录清华大学信息门户-应用导航-人事-博士后管理，

点击上传出站材料-研究工作不涉密上传材料，按要求提交即可；

2. 博士后研究报告若有涉密内容（报告密级是秘密、机密），请登录清华大学信息门户-应用导

航-人事-博士后管理，点击上传出站材料-研究工作涉密上传材料，下载“涉密论文递交证明”，

将研究报告递交档案馆并盖章后，在博士后管理系统中上传盖章后的电子扫描件/照片；

详见清华大学博士后网站——出站管理——出站材料——博士后研究报告撰写参考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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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后基金获得者提交博士后基金总结报告。

1. 基金获得者在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网站“基金申报”中在线填写并提交总结报告；

2. 基金获得者将电子版总结报告上传至 info“博士后管理系统”并提交，经合作导师、财务处、

院系、校博后办审核；

3. 校博后办在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网站审核总结报告。

 各类博士后人才计划入选者提交人才计划总结。 获得人才计划博士后需在 info“博士后管理系

统”上传人才计划总结。

 中国博士后网站进出站系统。请于合同截止日期当月，在中国博士后网站进出站系统填写出站申

请信息，按要求上传相关材料。审核流程：个人提交——院系审核——校博后办审核——全国博

管办审核。

特别提醒：如有家属随迁，请注意在网上申请信息中准确填写其现户籍详细地址和派出所名

称，请务必与迁出地派出所确认所填信息，需与京外迁出地公安系统住址信息一致。如《居民户

口簿》上面的信息与京外迁出地公安系统不一致，请重新补办《居民户口簿》。

博士后出站落户北京额外准备材料：

a) 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期间的《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可安装北京市网上税务局（自然人版）

自行打印。

b) 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期间的《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查询

（包含单位查询和个人查询）采用北京市统一身份认证平台，通过身份证号、手机号、微信、支

付宝等多种方式登录。查询网址：http://fuwu.rsj.beijing.gov.cn/bjdkhy/ggfw/。

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上的缴费单位已经不是清华大学，还需要提交《中央国家机关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个人参保证明》，办理步骤：1.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

（https://si.12333.gov.cn/index.jhtml）；2.点击登录账号，进行个人用户注册，注册后登

录；3.点击社保查询，在参保证明选择“个人社保参保证明查询打印”，服务列表中点击“个人

社保参保证明查询打印”；4.查询条件参保地选择“中央本级”，点击查询即可显示个人参保证

明，选择 “下载查询结果”即可下载打印。

 线下提交材料。博士后在博士后管理系统点击出站预约后，携带出站纸质材料（详见清华大学博

士后网站-出站管理-出站材料）到校博后办（工字厅人事处 107室）办理，领取行政介绍信和工

资转移介绍信。

 档案邮寄。校档案馆每周三通过机要方式邮寄个人档案（校博后办每周一将上一周出站博士后材

料转送档案馆）。

 办理户口迁移。

1. 京外落户（除上海市外其他城市）

1）博士后前往迁入地公安局，开出《准予迁入证明》。

2）办理户口迁出。

 户口不在清华集体户者，凭《准予迁入证明》到户口所在地办理《户口迁移证》。

http://fuwu.rsj.beijing.gov.cn/bjdkhy/ggf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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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口在清华集体户者，按如下程序办理：

a) 博士后将《准予迁入证明》邮寄到清华大学后勤综合服务平台（邮寄地址：清华大

学后勤综合服务平台，联系电话：62793001），务必写清本人邮寄地址和联系电话，

以便后勤综合服务平台将办理材料寄回。如果集体户口卡在本人手中，须一并寄给

清华大学后勤综合服务平台。

b) 学校统一到中关村派出所办理《户口迁移证》，邮寄给博士后（一般需 5个工作日）。

c) 博士后去户口迁入地公安局，办理落户手续。

2. 迁往上海市

1）按照上海市落户政策，博士后先缴纳一个月社保后，发送邮件给清华博后办

qhbsh@tsinghua.edu.cn，写明申请开具迁户介绍信（姓名、院系、博管会编号、落户地区）。

全国博管办开具的迁户介绍信包括：

 给户口迁入地公安局的《介绍信》

 《调动人员情况登记表》（若有家属户口随迁为两份）

特别提醒：请收到介绍信后仔细核对个人及随迁家属身份信息、迁户信息，博士后本人

留存以上材料的复印件以备今后查用。

 博士后凭上述材料到上海市人社厅博士后管理办公室开具给上海市公安局的户口介绍

信，再携带其它所需办户材料到上海市公安局，开出《准予迁入证明》。

2）办理户口迁出。

 户口不在清华集体户者，凭《准予迁入证明》到户口所在地办理《户口迁移证》。

 户口在清华集体户者，按如下程序办理：

a) 博士后将《准予迁入证明》邮寄到清华大学后勤综合服务平台（邮寄地址：清华大

学后勤综合服务平台，联系电话：62793001），务必写清本人邮寄地址和联系电话，

以便户口办将办理材料寄回。如果集体户口卡在本人手中，须一并寄给清华大学后

勤综合服务平台。

b) 学校统一到中关村派出所办理《户口迁移证》，邮寄给博士后（一般需 5个工作日）。

3）博士后去上海市公安局，办理落户手续。

3. 北京落户

1) 博士后上传办户补充材料。博士后在出站后 1 年内在中国博士后网站进出站系统上传以下材

料：博士后在用人单位不少于 6个月的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和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

2) 全国博管办复核材料。校博后办按全国博管办通知时间集中办理迁户材料（《介绍信》和《调

动人员情况登记表》（若有家属户口随迁为两份））。

3) 根据落户地址不同在“京通”操作进行落户地址前置审核：

（1）落家庭户由博士后个人操作（参照《（适用于家庭户）进京落户审批信息管理平台操

作手册》）；

（2）落单位区级公共户由接收单位户口管理员操作（参照《（适用于公服）进京落户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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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管理平台操作手册》）。

特别提醒：请收到介绍信后仔细核对个人及随迁家属身份信息、迁户信息，博士后本人留存以上

材料的复印件以备今后查用。如现户籍详细地址和派出所名称与出站填写情况有变化，请重新补

办《居民户口簿》；用补办后的《居民户口簿》至清华大学博士后管理办公室更正《调动人员情

况登记表》；提交更正后的《调动人员情况登记表》及补办后的《居民户口簿》原件。《调动人

员情况登记表》上的“单位或住址”为“北京市内的”，无需确认。

4) 审核通过后前往北京市政务服务中心（北京市公安局人口总队）办理迁户手续：

（1）落家庭户由博士后个人办理；

（2）落单位区级公共户由接收单位户口管理员办理。

＊ 北京市公安局人口管理和基层工作总队地址：丰台区西三环南路 1号北京市政务服务中心 3

层 A 岛，办理时间：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5:00。

联合培养博士后出站

 出站离校通知。博士后管理系统于企业博士后出站前两个月将离校通知发至博士后邮箱。收到离

校通知邮件后，请及时与工作站确定出站评审等事宜。

 已开通 info账号的联合培养博士后办理流程：请登录清华大学信息门户-应用导航-人事-博士后管

理，填写出站信息，审批流程：个人申报——合作导师审核——个人完善资料——单位审核（需

待中国博士后网站进出站系统全国博管办审核通过后提交）——校博后办审核——出站预约（在

博士后管理系统点击出站预约）——出站办理（线下提交材料）。

 未开通 info账号的联合博士后办理流程：可由院系管理老师登录清华大学信息门户-应用导航-人

事-博士后管理，填写出站信息，审批流程：单位替个人发起出站申请（需待中国博士后网站进出

站系统全国博管办审核通过后提交）——校博后办审核——出站预约（在博士后管理系统点击出

站预约）——出站办理（线下提交材料）。

 中国博士后网站进出站系统。请于合同截止日期前 15天之内，在中国博士后网站进出站系统填

写出站申请信息，按要求上传相关材料。审核流程：个人提交——院系审核——校博后办审核—

—全国博管办审核。

 线下提交材料。登录清华大学信息门户-应用导航-人事-博士后管理，在线点击出站预约后，携带

出站纸质材料（详见清华大学博士后网站-出站管理-出站材料）到校博后办（工字厅人事处 107

室）办理。

 户口迁移。企业博士后按照全国博管办和工作站相关规定办理户口迁移。

退站指南

 退站申请。博士后登录清华大学信息门户-应用导航-人事-博士后管理，填写退站信息。审批流程：

个人提交退站申请——合作导师审核——单位审核——流动站负责人审核——校博后办审核（博

后办打印退站申请表并盖章，将电子版发送给院系管理老师）——退站资料完善(博士后同时在中

国博士后网站进出站系统申请退站，上传退站表)——单位资料审核——博后办资料审核——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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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约——退站办理——退站完成。

 中国博士后网站进出站系统。收到博后办已盖章的退站申请表（电子版）后，在中国博士后网站

进出站系统填写退站申请信息，按要求上传相关材料。审核流程：个人提交——院系审核——校

博后办审核——全国博管办审核。

 办理退站。博士后管理系统退站预约后，携带退站纸质材料（原籍人才调档函）到校博后办（工

字厅人事处 107室）办理离校手续，领取行政介绍信。

 退站户口迁出。博士后退站，户口应迁回原籍所在地，具体可参考出站办理京外落户流程。

 户口不在清华集体户者，无需办理；

 户口在清华集体户者，按如下程序办理：

a) 本人联系原籍公安局，携带其所需办户材料，开出《准予迁入证明》。

b) 本人将《准予迁入证明》邮寄到清华大学后勤综合服务平台（邮寄地址：清华大学后勤

综合服务平台，联系电话：62793001），务必写清本人邮寄地址和联系电话，以便户口

办将办理材料寄回。如果集体户口卡在本人手中，须一并寄给清华大学后勤综合服务平

台。

c) 学校统一到中关村派出所办理《户口迁移证》，邮寄给博士后（一般需 5个工作日）。

d) 本人去原籍公安局，办理落户手续。

博士后校友身份认证

 校友身份认证。博士后出站离校手续办理完成后，可通过“清华人”微信小程序进行校友身份认

证。

 电子校友卡。完成校友身份认证后，即可自助申领电子校友卡。（咨询电话：010-62773873，邮

箱：xyk@tsinghua.org.cn）

微信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清华人”小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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